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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即 2006 年至 2010 年)期间, 中国政府深入贯彻实施“走出

去”战略, 境内企业境外投资快速发展。依据商务部 2011 年 1 月 18

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 2010 年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

对 1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125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对外投资

量再创历史新高, 2010 年度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59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6.3%, 其中以海外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投资

比例逐年提高, 2010年度更是达到238亿美元, 占非金融类对外直接

投资总额的 40.3%。1 
 
与此同时,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也面临因为投资信息不对称、对东道

国政治、法律、税务、环保、劳工环境等方面缺乏了解造成的投资

风险。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指引, 加强对风险的识

别, 以降低相关投资风险, 中国境外投资相关主管部门近年从转变

政府职能和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方面进行了不断努力。本文拟对

近年中国境外投资主管部门在投资指引和保障方面的部分主要政策

及规定进行梳理, 为企业准确把握和充分利用政府主管机关提供的

保障措施规避境外投资风险提供参考。 
 

投资引导和服务信息 

 
随着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逐年增加, 部分境外投资显现投资盲目、重

复和自相竞争的情形。为指导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降低投资风险, 商

务部和外交部于 2004 年发布《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 (“产

业导向目录”), 并在此后两次调整产业导向目录内容, 以加强对中

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协调和指导, 鼓励、支持、引导中国企业优

化资源配置, 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产业导向目录既是对投资国别和相应投资领域的指引, 也是审批主

管部门对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参与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享受相关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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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外汇、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 对拟参与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 如其投资产业并

未列入产业导向目录, 应充分评估拟投资项目的投资环境, 以及审批和投资等方面风险。需要指出, 如中

国企业境外投资可享受中国政府融资优惠政策, 实务操作中中国企业应谨慎对待该等优惠, 充分征询专

业机构意见, 以降低相关投资行为被界定为主权投资而无法通过东道国政府审查的风险。 
 
商务部为进一步指导及便利境外投资, 于 2009 年起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国别指南”), 提

供各国(地区)投资合作环境的客观介绍, 包括市场准入、税收、劳动就业、投资优惠、投资手续等与境外

投资密切相关的投资环境信息, 并对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中的问题予以提示, 以提高中国企业的决策水平, 

降低经营风险。当然, 国别指南仅是从投资基本信息角度予以提示,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仍需在国别指南的

基础上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 并全面了解东道国的法律、经济和政治环境, 以降低境外投资的经营风险。 
 
境外投资政府审批 

 
近年来, 随着“走出去”政策实施的深入, 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已在境外投资行政程序中逐步简化审批手续、

下放审批权限。依据目前国内的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 境外投资项目一般需完成以下步骤: (1) 国家

或省级发改委项目核准; (2) 商务主管部门的境外投资审批; (3) 外汇管理部门的外汇登记及投资款的对

外支付。此外, 如涉及特别类型企业, 如国有企业等, 则可能还需面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 
 
具体审批环节中, 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关注并提前介入对重大投资项目的风险控制, 如对于依据《政府核准

的投资项目目录》的规定需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的项目, 国家

发改委更将审查工作提前到企业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3另外,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在境外投资的审批

过程中也将充分参考中国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 综合国别(地区)的投资环境、安全状况、与我国的

政治经济关系等因素决定投资风险的大小和是否予以批准, 如涉及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类境外投资, 还需

征求国内有关商会、协会的专业意见。 
 
对此, 中国企业应在境外投资交易前与有关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充分的沟通, 而在签署相关境外投资意向

性协议或交易文件时, 也应将国内审批等政府程序的完成作为整个交易的先决条件或保留条款, 以避免

因国内审批原因导致在境外投资过程中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 

 
随着近年来部分货币汇率的较大波动, 中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也会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交易货币的选

择及汇率风险的承担由于直接涉及商业利益, 也常成为各方在商业上争议的焦点之一。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颁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4 该办法允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

点地区内登记注册的非金融企业在境外投资时采用人民币结算方式, 有助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时规避汇

率风险(尤其在投资周期较长的境外投资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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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安全保障制度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各类境外安全风险事件亦随之增加, 为保障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的驻外人员生命安全和企业财产安全, 依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中有关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的规定, 

商务部于 2010 年相继制定并颁布了《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

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和《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在外人员相关信息备案制度》。 

 
在安全风险的规避方面, 《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要求商务和发展改革部门对在高风险

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投资项目应聘请专业安全机构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需严格审核并征求驻外使领馆的意

见; 而《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和《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在外人员相关信息备案

制度》则要求主管部门建立预警和信息通报机制, 同时要求企业对驻外人员进行备案和不时的更新。以此

次利比亚政治局势恶化事件为例, 商务部即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起发布公开预警, 同时向在利企业通报情

况并发出安全警示, 并且为中国驻利比亚 36000 余侨民安全返回国内提供了周全的撤退方案和保障。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 中国境外投资政府主管机关在宏观上已为中国企业建立起了境外投资风险控制

体系, 从中国政府层面协助中国企业控制境外投资风险。除前述政府指引和保障, 中国企业应同时考虑以

下风险: (1) 东道国的法律、会计、监管、文化差异; (2) 商业文化、经营理念、运营方式差异; (3) 投资目

标或项目的自身风险(如资产状况、治理结构、运营状况、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 以及(4)与投资目标或

项目的管理层和员工潜在风险等。简言之, 跨境投资是涉及面广、历时相对较长、交易结构相对复杂、交

易风险相对较高的综合性项目, 需要投资企业的谨慎决策、有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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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外资[2009]1479 号)、商务部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2009)、《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汇发[2009]30 号)、《国家外汇管

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9]24 号)等规定。 
3 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外资[2009]1479 号)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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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奠定基础。而在此之前, 上海市人民银行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也联合颁布过类似规定。 


